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A4

2011

年

7

月

5

日 星期二

A股证券代码:601998� A股股票简称:中信银行 编号:临2011—33

H股证券代码:998 H股股票简称:中信银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度A股配股提示性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１

、本次

Ａ

股配股简称：中信配股；配股代码：

７６０９９８

；配股价格：

３．３３

元

／

股。

２

、本次

Ａ

股配股缴款起止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９

日（

Ｔ＋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５

日

（

Ｔ＋５

日）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正常交易时间，请股东注意

申购时间。

３

、 本次

Ａ

股配股网上申购期间本公司

Ａ

股股票停牌，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６

日 （

Ｔ＋６

日）登记公司网上清算，本公司

Ａ

股股票继续停牌，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７

日（

Ｔ＋７

日）公告

Ａ

股配股结果，本公司

Ａ

股股票复牌交易。

４

、本次

Ａ

股配股股份的上市时间在

Ａ

股配股发行成功后根据上交所的安排

确定，将另行公告。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中信银行”）配股方案经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１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

Ａ

股类别股东会议及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

Ｈ

股类别股东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

Ａ

股配股申请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９６３

号文核准。

一、本次

Ａ

股配股的基本情况

１

、配股发行股票类型：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

、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

３

、配售比例及数量：本次

Ａ

股配股以本次

Ａ

股发行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

Ｔ

日）收市后中信银行

Ａ

股股本总数

２６

，

６３１

，

５４１

，

５７３

股为基数，按每

１０

股

配

２

股的比例向全体

Ａ

股股东配售，共计可配股票总数量

５

，

３２６

，

３０８

，

３１４

股。 其

中无限售条件流通

Ａ

股总数为

２６

，

４１７

，

７０６

，

２３２

股，可配售

５

，

２８３

，

５４１

，

２４６

股；有

限售条件流通

Ａ

股总数为

２１３

，

８３５

，

３４１

股，可配售

４２

，

７６７

，

０６８

股。 本次

Ａ

股配股

募集资金总额预计不超过

１７

，

７３６

，

６０６

，

６８５．６２

元。

４

、配股价格：

３．３３

元

／

股。

５

、发行对象

（

１

）网上发售对象

无限售条件流通

Ａ

股股东：指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

Ｔ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

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中

信银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的

Ａ

股股东。

（

２

）网下发售对象

有限售条件流通

Ａ

股股东：指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

Ｔ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

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中

信银行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的

Ａ

股股东。

６

、发行方式：无限售条件流通

Ａ

股股份采取网上定价方式发行，有限售条

件流通

Ａ

股股份采取网下定价方式发行。网上发行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进行，网下发行由联合保荐人（联合主承销商）负责组织实施。

７

、承销方式：代销。

８

、控股股东承诺：中信银行控股股东中信集团已经作出承诺，承诺按持股

数量和配股比例以现金全额认购本次配股中的可配股票。

９

、

Ａ

股配股主要日期：

本次中信银行配股发行为

Ａ

股、

Ｈ

股配股发行，

Ａ

股配股发行公告与

Ｈ

股配

股发行公告同步刊登。 发行公告刊登后，

Ａ

股和

Ｈ

股的配股发行时间安排按照

境内外证券市场法规要求执行。

本次

Ａ

股配股主要日期和停牌安排如下：

交易日

Ａ

股配股安排

Ａ

股停牌安排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４

日

（

Ｔ－２

日

）

刊登配股说明书及摘要

、

发行公告以及网上

路演公告

正常交易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

（

Ｔ－１

日

）

网上路演 正常交易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

（

Ｔ

日

）

股权登记日 正常交易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９

日

至

７

月

５

日

（

Ｔ＋１

日

－Ｔ＋５

日

）

配股缴款起止日期

；

刊登配股提示性公告

（

５

次

，

网上网下配股截

止于

Ｔ＋５

日

１５

：

００

）

全天停牌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６

日

（

Ｔ＋６

日

）

网下验资

；

登记公司网上清算

全天停牌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７

日

（

Ｔ＋７

日

）

刊登发行结果公告

；

发行成功的除权基准日

，

或发行失败的恢复

交易日及发行失败的退款日

正常交易

注

１

：以上时间均为正常交易日。

注

２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

Ａ

股配股，联合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修

改发行日程。

二、本次

Ａ

股配股的认购方法

１

、

Ａ

股配股缴款时间

本次

Ａ

股配股的缴款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９

日 （

Ｔ＋１

日） 起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５

日

（

Ｔ＋５

日）的上交所正常交易时间。 逾期未缴款者视为自动放弃配股认购权。

２

、缴款地点

无限售条件流通

Ａ

股股东于缴款期内凭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和资金账

户卡在股票账户指定交易的营业部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办理配股缴

款手续，也可于缴款期内通过网上委托、电话委托等方式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办理配股缴款手续。

有限售条件流通

Ａ

股股东于缴款期内向联合保荐人（联合主承销商）指定

的收款银行账户中划付认购资金，同时传真《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配股

网下认购表》及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账户卡、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法定

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如需）、支付认购资金的划款凭证，在联合保荐人（联合主

承销商）处办理配股缴款手续。

３

、认购缴款方法

无限售条件流通

Ａ

股股东认购本次配股，在股票托管券商处通过上交所交

易系统办理

Ａ

股配股缴款手续。

Ａ

股配股代码“

７６０９９８

”，配股价格

３．３３

元

／

股。 配

股数量的限额为截至股权登记日股东持有

Ａ

股股数乘以配股比例（

０．２

），可认

购数量不足

１

股的部分按照精确算法原则取整（股东可通过交易系统查看“中

信配股”可配证券余额）。 在配股缴款期内，股东可多次申报，但申报的配股总

数不得超过该股东可配股票数量限额。

有限售条件流通

Ａ

股股东认购配股，填写中信银行配股网下认购表，配股

价格为

３．３３

元

／

股。 配股数量的限额为截至股权登记日持股数乘以配售比例

（

０．２

），并四舍五入取整数。有限售条件股股东配股认购资金请划至联合保荐人

（联合主承销商）指定的下述收款银行账户：

������

账户名称

：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账号

：

７１１０３ １０１８２ ６０００７ ８７９１

开户银行

：

中信银行北京富华大厦支行

人行大额支付系统号

：

３０２１０００１１０３４

参与网下认购的配股对象请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５

日 （

Ｔ＋５

日）

１２

：

００

前划出认购

资金，同时向联合保荐人（联合主承销商）传真《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配

股网下认购表》及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账户卡、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法

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如需）、支付认购资金的划款凭证，传真号码

０１０－６０８３

３６５９

。请确保认购资金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５

日（

Ｔ＋５

日）

１５

：

００

之前到达联合保荐人（联

合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 未按上述规定及时缴纳认购资金的认购为无效

申购。 敬请网下配股对象注意资金划转过程的在途时间。

网下配股对象汇出认购款的资金账户与其在认购表中填列的退款银行信

息必须一致。

三、发行人、联合保荐人（联合主承销商）

１

、发行人：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８

号富华大厦

Ｃ

座

联 系 人：罗焱、王

珺

威、王立、程倩宁、唐弋宇、石传玉、常唯、耿园园、罗婷

电 话：

０１０－６５５５ ８０００

传 真：

０１０－６５５５ ０８０９

２

、联合保荐人（联合主承销商）：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４８

号中信证券大厦

联 系 人：杨有燕、陈石、朱镇、叶平平、郑淳、孙晓刚、么博、严薇

电 话：

０１０－６０８３ ８８８８

传 真：

０１０－６０８３ ３６５９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１

号国贸大厦

２

座

２４

层

联 系 人：林隆华、刘飞峙、王鑫、郭允、高书、陆涵、谭汉豪、边思敏

电 话：

０１０－６５０５ １１６６

传 真：

０１０－６５０５ ８１３７

特此公告。

发行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合保荐人（联合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七月五日

证券代码：002309����证券简称：中利科技 公告编号：2011-019

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

、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利科技

"

或

"

公司

"

）与富港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富港集团

"

）签订《投资合作协议》，拟共同出资在新加坡

设立利星科技

(

亚洲

)

有限公司（

Stargazer Link Technlolgy (Asia) Pte.Led

） （暂

定名；以下简称

"

利星科技

"

）

利星科技注册资本为

998

万美元，由中利科技现汇出资

800

万美元，占注册

资本的

80.16%

；富港集团出资

198

万美元（其中

100

万美元为现汇出资，

98

万美

元为技术出资），占注册资本的

19.84%

。

2

、

2011

年

07

月

04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2011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关于

公司对外投资设立子公司的议案》，公司全体董事一致通过了该项议案，本次

投资总额在公司董事会的权限范围内，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投资设立子公司注册地为新加坡，已获得江苏省商务厅于

2011

年

6

月

29

日

"

商境外投资证第

3200201100246

号

"

的核准，但仍需要获得新加坡政府的

批准。

3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且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1

、本次交易对手为富港集团有限公司（

WEST PACIFIC GROUP LIMIT－

ED

），其实际控制人为杨慧茹。

2

、 住所： 英属维尔京群岛 （

OMC CHAMBERS,WICKHAMS CAY 1

，

ROAD TOWN TORTOLA,BRITISH VIRGIN ISLANDS

）

2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3

、法定代表人：杨慧茹

(Taiwan)

4

、注册资本：发行股份为

50000

份，原始每股为

1

美元

5

、主营业务：离岸投资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1

、出资方式：注册资本

998

万美元，

（

1

）中利科技以自有资金现汇出资

800

万美元，占注册资本的

80.16%

；

（

2

）富港集团出资

198

万美元（其中

100

万美元为现汇出资，

98

万美元为技

术出资），占注册资本的

19.84%

。

2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利星科技

(

亚洲

)

有限公司（

Stargazer Link Technlolgy (Asia) Pte.

Led

）（暂定名）

注册地：新加坡威尔基路

8

号（

8

，

Wilkie Road,#03-01 Wilkie Edge,Singa－

pore 228095

）

主要经营业务：从事太阳能光伏发电产品及组件、电线、电缆、光缆、电子

接插件、通信终端设备的生产、研发、销售；并建立营销网络。

3

、投资项目具体内容：利星科技的新加坡主体经营将以研发和贸易形式

为主。

4

、投资进度：建设周期为

3

个月。

5

、对公司的影响：线缆类产品向中利科技采购的份额将会达到

50%

以上，

将利用中利科技国内生产基地的产能优势、人力成本优势，扩大中利科技在海

外高端线缆市场的销售。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1

、设立标的公司：利星科技，注册资本

998

万美元，注册址为新加坡威尔基

路

8

号（

8

，

Wilkie Road,#03-01 Wilkie Edge,Singapore 228095

）。

2

、出资方式：中利科技现汇出资

800

万美元，占注册资本的

80.16%

；富港集

团出资额

198

万美元，占注册资本的

19.84%

（现汇出资

100

万美元，占注册资本

的

10.02%

；相关技术作价

98

万美元出资，占注册资本的

9.82%

）。

3

、技术出资约定：

在双方签订的《技术入股协议书》中约定，作为技术出资的相关技术和服

务作价

98

万美元，具体包括：

（

1

）、富港集团需协助利星科技和中利科技生产特制线缆及组件并对线缆

及组件进行技术指导、传授技术资料，其中包括：高端订制的电缆及电源线技

术，高端订制的高速电缆及电缆组件技术，订制的电力电缆组件技术。

（

2

）、合作双方通过利星科技来开展国际市场营销活动，并将利星科技发

展成中利科技的国际营销主要力量。

（

3

）、富港集团负责协助相关产品的生产和技术指导传授，包括但不限于

专利和非专利技术的转让和授权。

（

4

）、 富港集团应对上述技术及相关服务的指导和授权享有完整的权利，

不存在侵害其他第三方权益的情形。

4

、出资期限：

（

1

）、双方用于出资的现金应于下列条件全部成就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一

次性缴付：

①

本协议已经生效；

②

标的公司的章程已由双方签署；

③

标的公司的验资专用账户已经开设；

④

双方本次合作所必须的政府和内部审批已完成。

（

2

）、乙方用于出资的技术与服务应至迟在标的公司成立之日起

30

日内完

成相关权利的转移手续。

5

、标的公司治理结构：

（

1

）、股东会

标的公司股东会应按照新加坡有关公司治理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决策经营

事项，各股东按照持股比例享有表决权，除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

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

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之外， 其他事项经代表半数以上表决权

的股东通过。

（

2

）、董事会

标的公司设董事会，董事会成员为

3

人，中利科技委派

2

人，富港集团委派

1

人， 董事长和法定代表人由中利科技委派。 除新加坡法律法规有强制规定之

外，董事会决议经半数以上董事通过。

（

3

）、管理机构

标的公司设总经理、财务经理和若干名副总，其中总经理、财务经理由中

利科技委派，富港集团可以委派副总和其他财务人员。

（

4

）、监事

标的公司不设监事会，设

1

名监事，由中利科技委派。

6

、违约责任：

非因灾害、事故、政策变化、政府行为等不可归咎于协议双方的原因而导

致本协议未能依约履行的，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损失。

7

、合同生效条件

协议经双方签署后生效。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与富港集团共同出资设立利星科技，主要立足新加坡，延伸东南

亚地区、澳大利亚，面向全球市场。 为中利科技全球范围的业务开拓、市场开

拓、市场情报、工业领域分析及渠道发展提供支持。并主要针对苹果公司、西门

子、惠普、飞利浦等知名公司进行高端订制电缆及电源线、高端订制高速电缆

及电缆组件、订制电力电缆组件等产品。

本次对外投资设立子公司已获得江苏省商务厅的核准， 但还有相关手续需要

办理如外汇申报等，同时子公司的设立还需新加坡政府的批准，因此，子公司

的设立还存在审批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投资完成后，公司将进一步扩大海外市场的生产产能和销售规模，特

别面对世界知名企业的高端定制线缆及线缆组件产品， 随着产能和销售规模

的扩大，将提高公司的盈利水平，同时通过引进相关技术，进一步提升公司在

特种线缆领域的研发能力及技术水平，进一步提升公司的国际化水平。但生产

产能的实现和市场销售规模的扩大、效益水平的实现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仍然

受到国际市场需求变化的影响，存在产能和销售规模不能如期实现的可能性。

同时公司在海外设立子公司，面临不同法律环境、公司管理体制、企业文

化、资源整合等风险。

鉴于以上的可能性，提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六、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2011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2

、《投资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年07月04日

证券代码：002309�������证券简称：中利科技 公告编号：2011-018

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届董事会

2011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1

年

07

月

01

日以传真和

电子邮件的方式通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成员于

2011

年

07

月

04

日以现场和传真

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第二届董事会

2011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 会议于

2011

年

07

月

04

日如期召开，公司董事

9

名，出席会议的董事

9

名，会议由董事长龚茵主持，会

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对外投资设立子公司的议案》；

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2011

年

07

月

05

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站（

www.cninfo.com.

cn)

及《证券时报》的公告。

该议案表决情况：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年07月04日


